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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胡含笑 王晶

本报讯 “领导”主动加微信求办私事，他竟反手冻结对方

53万元——这几天，嘉兴的乐老师火了。没想到，浙江可不止

有一个“乐老师”，金华兰溪、丽水青田同样有市民冻结了诈骗

团伙的银行卡。

7月11日晚上7点多，兰溪市民包先生在微信上添加了一

个自称是某街道“领导”的好友。“领导”刚打了招呼，包先生就

识别出他的真实身份。原来，包先生与一名反诈民警是好友，

近期冒充领导诈骗案件高发，两人时常就这一热门话题进行交

流。在好友影响下，包先生已成为一名“反诈能手”。“要不要配

合他？”包先生很快就将聊天记录截图发给民警，民警建议他陪

骗子“演一场戏”。

第二天早上，骗子以帮“上级领导”办急事为由，提出用包

先生的卡作为中转，并问他拿银行账户。包先生在民警指导下

故意配合骗子。没多久，骗子便给包先生发来一张转账38万

元的假截图及“上级领导”的银行账户，并以“加急”“急事”等为

由不断催促包先生。

随后，包先生借口账户异常转不了账，让骗子再提供其他

账户。着急骗钱的骗子乖乖地提供了另一个银行账户，包先生

立即将两个账户发给民警。民警随即上报金华市反诈中心，将

账户止付。

本以为事情到这可能就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当晚兰溪警

方接到了市民汤先生的报警，称其被冒充领导的信息诈骗了5

万元。经民警查证，汤先生和包先生居然遭遇了同一个诈骗

团伙。

原来，当天上午该团伙对兰溪的包先生和汤先生同时实施

诈骗。当警方将从诈骗团伙那里拿到的账户止付后，该团伙还

不知情，继续用已止付的账户在汤先生处行骗，幸亏汤先生的

钱打入了被民警止付的账户。

据悉，民警总共冻结该团伙诈骗资金23万元。除了汤先

生外，该团伙当天又诈骗了其余地区的两名被害人共18万

元。目前，相关信息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被骗资金也将依法

返还。

另一起案子发生在青田。

7月15日，青田的叶先生微信收到一条好友验证信息，因

对方自称是某领导，便添加了他开始交流。该“领导”先是对叶

先生所在的企业经营、疫情防护等工作表示关心，并说这段时

间会组织对部分企业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希望叶先生有什么困

难与问题及时反馈。

“领导”收到了叶先生的及时回复与感谢信息。但他不知

道的是，叶先生平常接受过很多反诈宣传，感觉自己正遭遇诈

骗后，第一时间就向110反映。青田县公安局数据中心接报

后，反诈民警立即联系叶先生，让他先和对方保持联系，等待

“领导”下一步操作，守株待兔。

果然，“领导”随后发信息给叶先生，称自己正陪同“领导”

在基层单位指导工作，并提出急需转一笔钱给亲戚公司周转，

但不方便用自己的名义，希望能把钱转到叶先生的账户，由叶

先生帮忙转出。

“我这里可以先转款。”叶先生的这句话可把对方乐坏了，

对方试探询问能否转账87万元，叶先生答应后，立即收到了对

方发来的银行账户信息。“领导”已成功入套，反诈民警立即对

该账户进行紧急冻结。就在冻结生效的前几分钟，该账户入账

97万元，犯罪分子对这笔款项的部分资金进行分流操作，转至

另外两个账户。获知分流账户后，反诈民警马上对相应账户采

取紧急冻结措施，并对该笔入账资金开展进一步调查。

经查，这笔资金来自福建的一名被害人，他被同样的诈骗

方式骗取97万元，该案已由福建警方立案。

见习记者 李琪桉 通讯员 王倩

本报讯 “感谢被我质疑是骗子的执行法官，感谢他的执

着。”近日，一封近千字的感谢信从黑龙江寄到了浙江省文成县

人民法院。感谢信的背后，是一条历时两个月的退赔路。

2019年3月至6月，吴某等人在缅甸对黑龙江、河南、浙

江、湖南、四川等地的10名被害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金

额共计204万元。今年2月，吴某等人因犯诈骗罪、组织偷越

国（边）境罪被依法判处。随后，该案在文成法院刑庭和执行局

的共同努力下，为被害人挽回损失20余万元。

然而，让执行法官陈炜没想到的是，退赔之路竟如此曲折。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1000%是骗子！”在打通一名被

害人的电话后，陈炜被这样劈头盖脸地挨了一顿骂。原来，不

少被害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后，警惕性大大提高，接到陈炜电

话后，都认为他是骗子。于是，陈炜主动添加了几名被害人的

微信，将法院文书和工作证件发给他们以增加可信度。

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主动联系被害人，耐心解释，结果却令

部分被害人更加生疑：“哪有法官周末还上班、晚上10点还在

联系发放执行款的，这不是典型的骗子吗？”其中，一名河南的

90后被害人，在陈炜与之联系后，表示拒绝相信，并前往派出

所报警。随后，民警通过视频的方式与陈炜连线后，才确认不

是诈骗。

最终，陈炜只能将分配方案等法院文书材料邮寄至各被害

人家中。直到这时，被害人才相信了这件事。经过陈炜等人的

努力，追回的款项近日全部退赔完毕，收到退赔款的被害人纷

纷向执行法官表示感谢，其中一名被害人还特意写了一封感

谢信。

虽然过程很曲折，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但陈炜并不生

气，“看到大家的警惕性这么高，很开心。”

汽修店想赚钱
盯上原装配件

通讯员 缪婷

本报讯 近日，嘉善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办

理了几起汽修店工作人员窃取顾客汽车三元

催化器的盗窃案件。

金某某是一家汽修店的老板。他交代，

2020年8月，有个回收三元催化器的人来询问

是否有原装的三元催化器卖，他表示没有，“他

就教我怎么赚钱，告诉我可以把顾客汽车上的

原装三元催化器拆下来卖给他，再用他做旧的

三元催化器帮我换上去”。2020年11月至12

月，金某某伙同店内员工，多次窃取顾客汽车

上的原装三元催化器卖给回收人员，总价值近

两万元。

据了解，一辆普通车的原装三元催化器价

值在3500元—6000元，就算是用过的也能卖

到一两千元。由于它安装的位置比较隐蔽，作

用方式也不明显，很多车主在原装的三元催化

器被换掉后不会立马察觉，这就给一些汽修店

以可趁之机。

经嘉善县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最终金某

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

18000元，同案犯也受到了相应处罚。

拉网防鸟吃鱼苗，
却捕到了“三有”鸟
可以不起诉，
但行政处罚不能免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程琬茵

本报讯 一直以来，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的衔接中，“行”转“刑”的衔接受到执法司法

部门重视且卓有成效，那么“刑”转“行”呢？7

月15日，永康市检察院依据当日新修订施行的

行政处罚法，办理首例不起诉后刑行衔接案件，

于当天向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发送检察意见书，

建议对非法狩猎的徐某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永康的徐某承包了一口鱼塘，饲养了

15000尾鱼苗。他用饲料投喂鱼苗时，经常引

来鸟儿抢食。为减少损失，徐某想了个办法，拉

了一张网以防鸟儿抢食。没想到，网架起来的

第一天就捕到了一只夜鹭鸟。

“都怪我。我在鱼塘拉网纯粹是为了防止

鸟儿吃鱼苗，我真的没有伤害鸟或捕鸟的想

法。”徐某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经鉴定，夜

鹭鸟属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徐某在禁猎期内

使用禁用的方法狩猎，涉嫌非法狩猎罪。但从

徐某的辩解及其行为看，他主观恶性不大，且只

架设了一天的捕鸟网，未造成夜鹭鸟死亡，那么

对徐某是否依法起诉呢？

7月15日，永康市检察院对适用新法办理

的刑行衔接“第一案”举行公开听证，邀请侦查

人员、辩护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部

门负责人参与听证。会上，检察官就案件事实、

证据作了详细介绍，并充分听取了侦查机关、辩

护人和徐某的意见。听证代表认为，徐某架设

捕鸟网的动机是为了防止鸟来吃鱼苗，主观恶

性不大，只架设了一天的捕鸟网未造成夜鹭鸟

死亡，犯罪情节轻微，以行政处罚的方式能让徐

某引以为戒。结合听证员的评议意见，检察院

对徐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当日，永康市检

察院就徐某处罚问题向相关行政机关出具了检

察意见书，督促行政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

十七条规定，依法作出行政处罚。

“不起诉案件移送行政处罚工作的开展，避

免了被不起诉人逃避行政处罚的问题，不仅规

范了司法行为，而且实现了行政与刑事衔接的

闭环。”该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朱红敏说。

还记得反手冻结骗子53万元的乐老师吗？

浙江又有两名“乐老师”出现，
一个比一个精彩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1000%是骗子！”
执行法官被误会，不仅不生气还很开心

服务民生热度不减

治理施工路段减车速、降噪音，跨省联合整治

公路边摊贩，护航运河“两岸”百姓通行……连日

来，湖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在

辖区开展了多项服务民生工作，获得群众点赞。

通讯员 周雨顺


